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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

监督制度”。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加强所有者对代理人履行所有者职责情况的监督力度,

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效率,实现“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制度设计目标。 本研究从监督实施主

体、监督范围、监督程序三方面,系统分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现状,总结监督体系存在问题,从

构建内外协同的监督合力、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规范依据、规范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程序等方面提出完

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的建议,更好地支撑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关键词: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监督体系;所有者职责

中图分类号:F062.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2736(2024)04 - 0044 - 8

0　 引言

作为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是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共同拥有的

宝贵财富。 目前,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具体行使的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权将通过分级代理的形式委托至各级地

方政府,形成“单一代表、分级行使”的模式[1] 。
然而,这种层层“代理”或“分包”的制度安排,在
有效监督“缺位” 情况下,极易将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变成地方所有、部门所有甚至个别私人

所有的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者”地位就会被“虚

置”,在实际利用过程中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
资源粗放利用、产权纠纷频发和开发利用行为缺

乏监管等问题[1] 。 显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与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下,亟需进

一步理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工作定位,
发挥各方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为全民

合理共享资源资产利益提供制度合力。 在此背

景下,本研究从监督实施主体、监督范围、监督程

序三方面,系统梳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

体系现状,查缺补漏,探索完善相关实施主体

“全参与”、监督范围“全口径”覆盖和监督程序

“全过程”贯通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有

效机制[2] ,更好支撑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

1　 我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现状

分析

1. 1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内涵

“监督”一词最早见于“古之遣将,上设监督

之重,下建副贰之任”,意为监察督促。 2019 年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委托

省级和市(地)级政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的资源清单和监督管理制度” “健全自然资

源资产监管体系”。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

督是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制度的重要

内容[2] 和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区别于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行为,是指

基于所有权这一权利来源,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即所有者

对代理人履行所有者职责情况的监督[3] 。 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是从监督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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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等方面加强委托人对代理人

履行所有者职责情况的监督力度,提高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效率,实现“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的

制度设计目标。

1. 2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实施主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

域基本形成了以行政监督为主,以权力机关、司
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监督为辅的多重监督机

制[4] ,为建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

提供参考,如图 1 所示。
(1)行政监督。 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具有

全民所有的特性,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保
护和管理等各个环节都需要通过国家的统一部

署。 根据委托代理关系,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是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层层

委托。 政府内部监督包括国务院对地方各级政

府的监督、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各级政

府对同级政府部门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

行政机关的监督等形式。 例如,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这种集所有者与监管者于一身、自上

而下的政府内部监督制度,是当前我国自然资源

资产监督的典型方式。
2018 年,国务院组建自然资源部,吸收了国

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多个部门的部分或全

部职责,负责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者职责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职

责,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产权监督体系进入了高

效集中的系统化监督时代。 国家层面,自然资源

部以土地督察为基础,整合了矿产、海洋、水、湿
地、森林、草原等各类自然资源督察职责,建立

“一办九局” 自然资源督察组织架构。 其中,自
然资源部负责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督察,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负责湿地、森林、草原资源督察。 自

然资源部内设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下设

北京、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汉、成都、
西安 9 个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作为派出机构,代
表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履行自然资源督察职责。

自然资源部授权 3 个海区局,承担所辖海区内海

洋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督察职责。 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派出 15 个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

处,承担林草领域的相关监督职责[5] 。 省级层

面,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督机构设置情况

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设立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

室;第二类是设置自然资源督察处具体承担督察

任务;第三类是将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挂靠在执法

部门或与执法部门合并;第四类是在省自然资源

厅内设督察机构;第五类为暂未设置专门的自然

资源监督机构。
(2)人大监督。 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享有

监督权(即人大监督权),其实施主体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全民”实现对

政府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进行监督的优先

制度选择[6] 。 目前,通过建立全层级、全口径覆

盖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标志着我国权

力机关对全民自然资源产权的监督与管控力度

大大增强[4] ,初步实现全民对政府行使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的民主监督,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的保护与利用、管理与监督得到更有效、更全

面的保障。
(3)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司法机关依据

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违法

案件查处情况的特殊监督,监督主体为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 环境公益诉讼是自然资源领域

重要的司法监督形式之一[7 - 8] ,人民检察院不仅

可以充当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当自然资源相

关部门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作为被告时,还可对自

然资源相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职。 当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职,造成国家利益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由人民检察

院依法立案调查;经立案调查属实的,需依法提

出诉前检察建议,并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

为;对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积

极履职,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受侵

害,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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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现行监督实施主体示意图———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为例

　 　 (4)审计监督。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及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状况的监督、评价与鉴证[9] 。 国家审计

监督的最高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内设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司,负责组织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及自然资源管理、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情况审计[10] 。 另

外,审计机关还会针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所涉及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11 - 12] 。

(5)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 社会群众及舆

论监督,是指由社会群众团体和组织构成的民主

监督,以及舆论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

守国家法纪的舆论监督,是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13] 。 在实践中,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领域的社会监督主要以政府信息

公开及社会舆论监督的形式进行。

1. 3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范围

加强监督管理是保障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

权益、促进资源保护利用、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

关键举措[14] 。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分布广

泛、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统计复杂,各类自然资

源分属不同的行业,接受多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

督。 由于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属性不同,不同主管

部门对自然资源管理的角度和诉求也不同,如土

地更偏向集约节约利用,森林、湿地注重生态价

值,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在监督目标、范围、技术方

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委托代理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

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监督制度”。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范围从单一的监管

数质变化,到逐步扩大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统计、评估核算、资产规划配置处置、收益管

理等所有者职责内容监督。

1. 4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程序

(1)行政监督程序。 各级人民政府及本级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有关部门建立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按照规定每年向本级人

民政府报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本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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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对上述报告进行调研、审

查,提出审查意见。 审查意见应当反馈本级人民

政府及本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有关部门进行研

究,并据此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进行修

改完善,在报告中予以回应。 本级人民政府审议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时,如遇特殊情况,

可以依法进行质询或者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开展调查。

(2)人大监督程序。 本级以上人民政府按

照规定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采取专项报告与综合

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接受权力机关监督。 本

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有关专

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承担对

本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初

步审议或者审查职责。 初步审议或者审查意见

应当提前反馈本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据此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在报告中予以回应。

(3)审计监督程序。 审计部门依照法定职

责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开展专项审计并提

出审计情况专项报告,作为政府关于年度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的

子报告,一并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议。 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上述审计报告查出

的问题进行整改问责,并按照要求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整改问责情况。

(4)司法监督程序。 对监督发现需要开展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工作的,移送省人民政府

依照有关规定索赔追偿;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

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本级人民

政府及本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有关部门开展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中,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

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5)社会监督程序。 社会监督主要是通过

政府向社会公布相关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报告、

人大及上级政府的监督报告等形式,接受社会公

众和舆论的监督。

2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存在的

问题

2. 1　 内部监督主体身份混同,外部监督同频共

振效果有待提高

　 　 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
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据委托代理权责依法行

权履职,探索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

系,但理论成果能转化为制度成果屈指可数,尚
未形成专门针对所有权行权的监督机构[6] 。 归

结于,目前自然资源“所有者”与“监管者”职责

尚未厘清,自然资源部既要履行各类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人的角色,又要承担对各类自然资源保

护与利用的监督职能,并且分置在外的监督机构

难以动员,存在身份混同的乱象。 除了土地和矿

产由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实施要素管理和监督之

外,水、湿地、森林、草原等资源均受到多部门的

多重监督。 例如,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生态环境

部对水资源均设有监督机构,也会因为资源的具

体利用方式、管理事项的范围等存在差异,而将

其监管权限分割,由不同的监管主体实行监管工

作,各部门之间的监管之间可能存在交叉重叠,
自然资源资产监管的职能职责亟待厘清。 另外,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是一项极具复杂性

的工作,在量上,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需

要大量的人员完成相关资料收集与审核工作;在
质上,现有的专业人员多是单类自然资源相关专

业、适应这种多学科、多门类的工作需要一定的

时间,外部监督主体在技术人才储备、调查取证

与反馈渠道、问责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缺失或不

足,也成为监督体系完善的瓶颈。

2. 2　 监督范围广泛而杂乱,程序尚未实现全环

节覆盖

　 　 首先,监督资源资产类型范围广泛,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涉及资源种类繁多,涉及土

地等 8 大类自然资源资产,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

和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实现目标差

异[15 - 16] ,导致考核监督指标一直难产。 另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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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体系范围杂乱,监督内容涉及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评估核算、资产规划配置

处置、收益管理等所有者职责,相关的管理部门

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哪些权利是所有权,哪些权力

是监管权。

图 2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机构设想

　 其次,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监督应包括“监、防、治、育”四个方面,然
而目前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运行尚未形

成体系化的规范依据[10] ,对于监测、预防、保育

等环节则相对较弱,未能实现“监防治育” 四管

齐下、齐头并进。 此外,资产权益监督没有成熟

的信息化支撑模块,整体权益管理信息化业务框

架体系还未建立,难以有效支撑统一行使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3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的

建议

3. 1　 构建内外协同的监督合力,提升自然资源

资产监督效能

　 　 首先是回答“由谁监督”的问题。 通过形式

多样的监督,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和参与

度,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网络[3] 。

第一,建议仿效国有资产企业监事会制度,

单独增设专项监督机构,在人大或国务院组织架

构下设置自然资源资产重大事项决策监督委员

会,人员由委托人代表、自然资源领域内专家学

者、地方自然资源资产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对

自然资源资产重大事项决策做出事前评估与决

策监督,如图 2 所示。 政府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权的工作涉及各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

利用、保护、收益分配和使用等方面,若没有设立

专门的监督机构,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

监督必然存在组织不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

解决[6] 。 例如,美国国会常设委员会或者临时特

别委员会来监督和调查公共资产的经营状况;法

国国会议员则可召集会议对涉及公共资产的各

方面问题行使监督权,还可组织有关调查组或委

托审计院调查行使监督权[17] 。

第二,建议近期可在既有工作机构和监督方

式的基础上,通过部门协调、统一规划等方法实

现多种资源协同、联合督察,完善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内部监督体系[18] 。 例如,俄联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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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生态部实行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相分

离的机构设置方式,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作为俄联

邦政府的决策机关,进行自然资源领域内国家政

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宏观调控,2 个联邦署作

为俄联邦政府的监督机关,对自然资源利用与保

护实施监督管理,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19] 。
第三,建议增加国资委、财政部门、审计署以

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针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内容;通过

人大报告网络直播等手段丰富监督方式,丰富外

部监督机构及监督形式,促进我国权责分明、相
互制衡的自然资源资产行政监督体系的建设与

完善。

3. 2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规范依

据,规范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程序

　 　 其次是回答“监督什么” “怎么监督” 的问

题,促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走向制度

化、规范化和可操作性的轨道。 第一,建议制定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办法(试行)》,围
绕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

增值等方面细化监督目标、对象、内容、程序和权

限、责任追究。 第二,在委托代理机制下,建立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代理人向委

托人定期报告的制度[3] 。 所有者职责代理履行

主体作为代理人,每年就其受托的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情况及成效等,向委托

人进行定期报告;对于特别重大的事项或年度内

发生自然资源资产重大损害等情形,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专项报告,接受委托人的监督。 第

三,允许增加规定组织听证、委托评估等监督形

式。 美国和法国等国家议会在监督公共资产管

理时,对调查议题、调查措施、调查程序都有详细

规定[17] 。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国家监督中涉及的

环境评估、价值评估、损害评估问题,外部监督机

构可能很难作出科学判断。 应允许委托独立第

三方评估机制,将这一监督形式制度化和规范

化,比如广东省通过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人大

监督评价指标体系,并首次对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情况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使人大对政府工

作的评判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最

后,建设权益管理全链条信息化模块,集成不同

业务司局在基础数据生产、资产处置等工作流中

的实时监管需求,及时预警资产损害和资产不合

理利用等行为,提升监管效率。 探索通过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自动化手段,自上而下建设

支撑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的权益监管信息化模块,提高覆盖部省市全流

程、一体化、数字化的权益监督能力,实现信息互

通、监管协同。

4　 结论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作为我国全体人民

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其监督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至关重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响应国家战略要

求,不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需要

进一步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体系。
本研究从监督实施主体、监督范围、监督程序三

方面提出改进建议:(1)构建内外协同的监督合

力,提升自然资源资产监督效能;(2)完善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规范依据,规范委托人对

代理人监督程序。 实现多种监督类型贯通融合,
提升监督质效,更好地支撑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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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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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value asset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is propos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natu-
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will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asset owners over the duties
of the agents which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system namely that state ownership equals to the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
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he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ubjects supervision scope and procedures and summari-
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which require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building a synergistic force of supervision improving the normative and legal basis for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izing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s of the principal. These suggestions are expected to support the
unified performance of the owner's responsibilities for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Key words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principal agent supervi-
sion system owners􀆶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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